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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百县千乡宣传文化工程"第二期计划实施方案的通知(2004年)

发表时间：2012-03-14　　　来源：《中国精神文明建设年鉴》

文明办〔2004〕2号

　　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文化部《关于实施“百县千乡宣传文化工程”第二期

计划的通知》（文明办〔2003〕6号）下发以后，各地高度重视，从本地实际出发，结

合区域性精神文明联片创建活动，认真制定实施“百县千乡宣传文化工程”第二期计

划的方案，并向中央文明办提出申报。根据第二期计划的总体安排和“百县千乡宣传

文化工程”第一期计划的实施情况，在各地申报的基础上，中央文明办会同中央宣传

部、文化部研究制定了“百县千乡宣传文化工程”第二期计划实施方案。现将实施方

案印发你们，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加强组织领导。关于实施“百县千乡宣传文化工程”第二期计划的指导思

想、总的思路、总体安排、建设标准、实施步骤、工作要求等已在“文明办〔2003〕6

号”文件中作了明确规定，各地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按照文件要

求，提高认识，加强领导，明确责任，搞好协调，精心组织“百县千乡宣传文化工

程”第二期计划的实施工作。

　　二、做好年度立项申报。请根据实施方案分配的名额，研究确定2004年度资助名

单，按照“文明办〔2003〕6号”文件要求，9月底之前向中央文明办提出定点立项申

报。申报材料应根据文件所列审批条件逐项作出说明，同时报送县级宣传文化中心的

设计图纸（效果图和标注功能区的分层平面图）。各地定点立项时可采取申报制，要

充分考察申报县在工程建、管、用三个环节上的保障措施，为后期工作打好坚实基

础。

　　三、突出重点，相对集中，力求形成整体效应。实施“百县千乡宣传文化工程”

第二期计划，要与区域性精神文明联片创建活动相结合，并向革命老区重点倾斜，选

择作用大、影响大、效果好的联片创建项目，相对集中布点，形成区域性整体效应。

　　四、开辟场所，组织活动，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共

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和全国加强和

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会议精神，在县级宣传文化中心开辟未成年人活动场

所，以宣传文化中心（站、室）为阵地，组织开展丰富多彩、健康有益的未成年人思

想道德建设活动。

　　五、求真务实，改进工作，把实施工作落到实处。各地要继续贯彻落实“百县千

乡宣传文化工程”实施以来中央三部门的有关文件精神，认真总结实施工作，坚持行

之有效的做法和成功的经验，切实加强对建设资金和工程建设各个环节的监管，求真

务实，改进工作，确保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六、关于村级宣传文化室的建设，根据“文明办〔2003〕6号”文件精神，今年安

排100个村。请山西、内蒙古、黑龙江、安徽、河南、重庆、贵州、云南、陕西、新疆

10个省（区、市）各选择10个较有代表性的行政村建设宣传文化室。村级宣传文化设

施建设要很好地与基层党组织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结合在一起。要注意调查研究、总

结经验，探索加强农村思想文化建设的好办法。

　　中央宣传部

　　中央文明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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